
索引号： 
12220000412756947B/2025-

01280 
分类： 公务员招考录用;公告 

发文机关：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人事处 成文日期： 
 

标题： 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2 号）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2025 年 06 月 26 日 

  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

告（2 号）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吉林省人才发展条例》《吉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全面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全省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公开

招聘制度意见的通知》《关于创新优化人事管理政策支持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和《关于高质量做好 2025 年度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省

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本次公告 27 家事业单位 169 个岗位共招聘工作人员 254 名。其中，专项招

聘高校毕业生岗位招聘范围为 2025 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 2023 年和

2024 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过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普通高校毕业
生离校时和在国家规定的择业期内未落实过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

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等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具体招聘岗位

及条件详见《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及其资格条件
一览表（2 号）》（附件 1）。  

  二、报名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  

  3.具有良好的品行；  

  4.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18 周岁以上 35 周岁以下（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007 年 6 月 23 日期间出

生）。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

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 6 月 23 日为准（以本



人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 2025 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

考不受年龄限制。  

  （二）岗位条件  

  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详见附件 1。  

  （三）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1.定向、委培应届毕业生报考，需征得定向、委培单位同意；  

  2.招聘岗位条件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其专业技术资格需

要符合招聘单位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系列。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1.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

规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  

  2.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  

  3.普通高校在读的非 2025 年毕业生（2026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毕业证、学

位证的考生不视为 2025 年毕业生），不得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  

  4.2023 年和 2024 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已落实过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

生不可报考本公告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岗位；      

  5.现役军人；  

  6.“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及公务

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未达到现工作岗位要求最低服务年限的人员；  

  7.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上述不得报考情形时间节点均以报名结束时间为准。    

  （五）回避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所有参与方以及可能影响公正的特定关系人需要回

避的，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执行。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一）报名方式  



  本公告所有岗位均采取电子邮件或网站报名的方式进行，由各招聘单位分

别受理，具体方式详见附件 1。  

  （二）报名时间  

  2025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日，9:00-16:00。（工作日受理报名资格审
查）  

  （三）报名要求  

  1.报名人员需填写《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

（2 号）》（附件 2，需考生网上下载打印并按要求自行填写，照片处需粘贴个

人彩色免冠照片），并将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岗位要求的相关资格证、劳动
（聘用）合同、工作经历证明等佐证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发送至招聘岗位相对应

的电子邮箱或网站。其中，在读的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毕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

证的考生，需提供由本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签署意见的《毕业生就业推荐

表》；留学回国人员报考，除提供规定的材料外，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人员服
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发送电子邮件时，需将报名表（附件

2）及相关佐证材料（不含身份证）原件照片存入一个文件夹，发送至指定邮箱

（该文件夹及发送邮件的标题为“招聘单位+招聘岗位+考生姓名”模式，如：

XX 学校大学英语教师张三）。面试（考核）前进行资格复审时，考生需按招聘

单位要求送达相关佐证材料原件。  

  2.实行报考人员诚信承诺制度，报考人员应如实提交有关信息、材料、联

系方式以及个人诚信承诺书，个人需承诺所提供信息材料真实准确，并承担不

实承诺相关责任。凡本人填写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

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3.请考生确保报名时所留联系电话畅通，以便通知有关事宜。  

  （四）资格审查  

  由各招聘单位成立资格审查小组，依据招聘岗位设置的条件进行资格审

查。其中，专业条件主要依据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3 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

对照表（201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气象部门人员

招录专业目录（2021 年版）》《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2018 年修订）》以及

综合参考“研招网—专业知识库”等相关目录审核，目录未涵盖的专业，根据

实际情况由有关方面共同研究确认。在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前提下，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的岗位。  

  本公告岗位资格审查结果于报名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由招聘单位电话通知

或回复电子邮件通知。报名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考生，请在 2 个

工作日内及时与招聘单位主动联系（具体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1），如因此影响
考生应聘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四、招聘考试  

  （一）考试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部分招聘岗位需进行笔试初筛的，

按附件 1中备注标识执行），可视情况采用网络面试、现场面试等形式由招聘

单位自行负责组织实施。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和采取的面试方式待报名结束后

由招聘单位另行通知。  

  （二）面试实行百分制，当场打分，满分 100 分，及格线为 60 分。计算考

生成绩时，采用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为确保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本次招聘所有高校专职教师岗位（不含教辅岗位及其他非教学岗位）均设置一
般聘用控制分数线，分数为 65 分。按招聘计划 1:1 的比例，高校教师岗位（不

含教辅人员岗位）应聘人员面试成绩在及格分数线以上但未达到一般聘用控制

分数线（即：面试成绩在 60-65 分之间）的，由招聘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

否列为拟聘人选。  

  （三）面试前，由招聘单位对参加面试人员进行资格条件复审。资格条件

复审时，面试人员应按照招聘岗位资格条件要求提供本人身份证、准考证、毕

业证、学历学位证（未颁发学历学位证的，持就业指导部门签署意见的毕业生

就业推荐表）等以及岗位需求的其他材料原件。经复审不符合报名资格条件

的，取消面试人选资格。  

  （四）本公告同一岗位报名人数如超过招聘单位一个工作日内承载面试人

数最大值时，可由招聘单位视情况采取多轮面试或笔试加试等方式确定最终面

试资格人选。最终面试资格人选数量，在加试前按照超出招聘计划数一定比例

进行明确。取得面试资格的人选按规定程序参加最终面试，其加试成绩不作为

总成绩计算权重，考生成绩以最终面试成绩为准。  

  考试成绩由各招聘单位负责进行公示。  

  五、体检与考察  

  面试结束后，在考试总成绩达到及格线以上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按招

聘岗位人数 1:1 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选。如考生考试成绩相同，按国家和我

省有关规定符合优先聘用条件的优先聘用（如在我省参军入伍并服役期满、退

出现役的自主就业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在其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者

等）；没有符合优先聘用条件的，采取面试加试的方式确定体检人选。体检在

指定的医院统一组织进行，体检标准参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并结合事业单位实际用人需求情况确定。  

  体检合格的考生，由用人单位对其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

实绩、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考察，并对其报考资格条件进行复查。体检、考察

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选资格，并在考试成绩达到及格线以上的人员中，从高

分到低分依次递补。考生在体检、考察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重要病史或违法

违纪情况等导致体检、考察结果不实的，取消聘用资格。  



  六、公示  

  经考察合格的人员确定为拟聘用人选，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

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七、聘用  

  （一）对在公示期间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取消

其拟聘人选资格，并从报考同一岗位考试成绩在及格线以上的人员中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递补；对反映有严重问题但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做
出结论后决定是否聘用；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或有反映问题但经核实不影响

聘用的，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  

  （二）2025 年毕业生报考人员，在办理聘用手续时均需提供报考岗位所要

求的学历学位证书或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未能提供的取消聘用资格。2026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毕业证、学位证或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考生不符合报考条

件，不办理聘用手续（其中毕业证、学位证等有一个日期为 2025 年的，可视为
2025 年毕业生）。  

  （三）在办理聘用手续前自动放弃的人员，取消其拟聘人选资格，由招聘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递补；需要递补的，从报考同一岗位考试成绩在及
格线以上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在职人员报考的，在办理聘用手续

时无法与原单位依法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视为自动放弃拟聘人选资格。  

  （四）被聘用人员按相关政策规定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一并计算在聘用合

同期限内。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八、注意事项  

  凡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资格审核、面试或考核、体检、考察、报到等

情况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在任何环

节，发现考生不符合招聘资格条件或弄虚作假骗取应聘资格的，均取消应聘资
格，问题严重的要追究责任。对于公开招聘过程中应聘人员、招聘单位和招聘

工作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5 号）执行。  

  九、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hrss.jl.gov.cn）、吉林省人
事考试中心网站（http://www.jlzkb.com）以及省人社厅“96885”平台为本次

公告（含补充公告）的发布网站。本公告中各招聘单位的官方网站为此次公开

招聘的工作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

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各招聘单位报名、政策咨询、监督举报电话详见附件 1 中“报名及联系方

式”一栏。  

  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人事处         0431-8890229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林省委员会组织部 0431-85876647        

  吉林省教育厅人事处                   0431-

89968301  

  吉林省水利厅人事处                   0431-

84994032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人事处           0431-88905932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           0431-

81763377                   

  吉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人事处       0431-81860757  

  吉林省能源局人事处                   0431-

8915636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人事处               0431-87063065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人事处               0434-3352239  

  长春理工大学人事处                   0431-

85582405  

  吉林医药学院人事处                   0432-

64560255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0431-85540689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0432-63388556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           0431-80580309  

  北华大学人事处                       0432-

64608089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0432-63426510  

  吉林财经大学人事处                   0431-

84539055  



  长春工业大学人事处                   0431-

85716281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人事处           0431-81120721  

  （二）主管部门（单位）纪检监督电话  

  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               0431-8879236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林省委员会       0431-85876635  

  吉林省教育

厅                         0431-89968292  

  吉林省水利

厅                         0431-84994156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431-

88905932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0431-

81763292  

  吉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0431-81860729  

  吉林省能源

局                         0431-8915631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0431-

87063085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0434-

3352177  

  长春理工大

学                         0431-85582557  

  吉林医药学

院                         0432-64560212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431-

85541009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432-

64644312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0431-

80580302  

  北华大

学                             0432-

64608098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0432-63426615  

  吉林财经大
学                         0431-84539030  

  长春工业大
学                         0431-85716493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0431-

81120760  

  （三）人社部门电话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0431-88690586、

88690530。  

  招聘计划一经确定并向社会公布，未经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

准，不得擅自变更。此公告如有未尽事宜，请关注补充公告。  

  附件：  

  1.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及其资格条件一览表

（2 号）  

  2.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2 号）  

  

  

  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林省委员会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水利厅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吉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吉林省能源局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 年 6 月 23 日  

   

附件:  

1.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及其资格条件一览表（2

号）.xls  

2.2025 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2 号）.xls  

  


